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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期貨交易所 110 年第 4 季法人機構報價獎勵活動辦法 

壹、 主辦單位：臺灣期貨交易所(以下簡稱期交所) 

貳、 活動目的：為鼓勵具報價能力之法人機構積極參與商品交易及報價，特舉辦本活

動。 

叁、 活動期間1：自 110 年 10 月 1 日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 

肆、 獎勵對象：期交所造市者(無須報名)及欲從事報價之法人機構。法人機構應向期

交所報名(報名表如附件)，並提供交易帳號及代表公司進行雙向報價之交易員名

單一名(已報名 110 年第 4 季法人機構報價獎勵活動者，毋須再次報名)。 

伍、 獎勵標的：期交所臺股期貨(TX)、小型臺指期貨(MTX)、電子期貨(TE)、小型電

子期貨(ZEF)、金融期貨(TF)、臺灣 50 期貨(T5F)、櫃買期貨(GTF)、臺灣永續期

貨(E4F)、臺灣生技期貨(BTF)、臺指選擇權(TXO)、小型美元兌人民幣匯率期貨

(RTF)、美元兌人民幣匯率期貨(RHF)、歐元兌美元匯率期貨(XEF)、美元兌日圓

匯率期貨(XJF) 、英鎊兌美元匯率期貨(XBF)、澳幣兌美元匯率期貨(XAF)、美國

道瓊期貨(UDF)、美國標普 500 期貨(SPF)、美國那斯達克 100 期貨(UNF)、英國

富時 100 期貨(F1F)、日本東證期貨(TJF)、黃金期貨(GDF)、臺幣黃金期貨

(TGF)、黃金選擇權(TGO)、布蘭特原油期貨(BRF)等商品。 

陸、 活動方式： 

一、 臺股期貨(TX)及小型臺指期貨(MTX)  

(一)  日盤 TX 及 MTX 最近月契約競賽活動 

1. 競賽標準：符合以下標準者，報價納入競賽績效計算： 

(1) 當月日盤(8:45 至 9:00)對 TX 及 MTX 最近月契約(不含小型臺指期

貨週契約)提供報價； 

(2) 買賣報價之價差不得高於 20 個 ticks； 

(3) 買賣申報數量不得低於 20 口。 

2. 競賽績效成績：當月 8:45 至 9:00 符合前項獎勵標準之報價時間涵蓋

率。 

                                                 
1 本活動參加者，自報名日後一交易日起計算報價成績，且報價成績係以日曆月首日至末日為起算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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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5 至 9:00 報價時間涵蓋率=Σ(TX 及 MTX 最近月契約每日於 8:45 至

9:00 提供買賣申報時間(秒))/當月 TX 及 MTX 最近月契約 8:45 至 9:00

總時數(秒) 

3. 競賽獎項：依當月 8:45 至 9:00 報價時間涵蓋率排名取前 8 名，依下列

級距取得獎勵金。 

8:45 至 9:00 報價時間涵蓋率 獎勵金 

98%以上 新臺幣 7 萬元整 

95%以上，未達 98% 新臺幣 6 萬元整 

90%以上，未達 95% 新臺幣 5 萬元整 

85%以上，未達 90% 新臺幣 4 萬元整 

(二) 日盤小型臺指期貨週到期契約(Weekly MTX)競賽活動 

1. 競賽標準：符合以下標準者，報價納入競賽績效計算： 

(1) 當月日盤(08:45~13:45)對 Weekly MTX 進行報價，平均報價時間達

4 小時以上，若同時有 2 個 Weekly MTX 交易時，需同時對 2 個

Weekly MTX 報價； 

(2) 買賣報價價差不得高於 10 個 ticks； 

(3) 買賣申報數量皆不得低於 20 口。 

2. 競賽績效成績2=(Σ Weekly MTX 報價(買進委託與賣出委託同時存在，且

符合報價口數之委託維持秒數)×Weekly MTX 報價時段權數×Weekly 

MTX 報價價差權數) 

3. 競賽獎項： 

(1) 報價獎：參與本獎勵活動者，當月就 Weekly MTX 進行雙向報價達

競賽標準，依競賽績效成績排序，前 4 名依序頒發下列獎額3： 

                                                 
2日盤 weekly MTX 報價時段及報價價差權數 

報價時段權數 報價價差權數 

報價時段 權數 報價價差 權數 

8:45:00~9:00:00 6 4 ticks 以內 2 

9:00:00~13:30:00 1 5 ticks~7 ticks 1.5 

13:30:00~13:45:00 3 8 ticks~10 ticks 1 

 
3績效成績相同，依交易量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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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名：新臺幣 20 萬元整。 

第二名：新臺幣 12 萬元整。 

第三名：新臺幣 8 萬元整。 

第四名：新臺幣 4 萬元整。 

    上述各名次得獎金額依下表 8:45:00 至 8:45:10 有效報價比率4

決定實際得獎金額。 

8:45:00 至 8:45:10 有效報價比率 得獎金額取得比率 

90%以上 100% 

80%以上，未達 90% 90% 

70%以上，未達 80% 70% 

60%以上，未達 70% 50% 

50%以上，未達 60% 30% 

未達 50% 0% 

(2) 報價加碼獎：獲頒報價獎且當月 8:45 至 9:00 持續報價時間涵蓋率

98%以上者，加發新臺幣 3 萬元整。 

8:45 至 9:00 持續報價時間涵蓋率= Σ Weekly MTX 8:45-9:00 提供合

格買賣申報時間(秒)/當月 Weekly MTX 8:45-9:00 總交易時間(秒) 

(3) 交易員獎：參與日盤 Weekly MTX 報價法人機構所屬交易員，依報

價獎名次頒發下列獎額： 

第一名：新臺幣 4 萬元整。 

第二名：新臺幣 3 萬元整。 

第三名：新臺幣 2 萬元整。 

第四名：新臺幣 1 萬元整。 

(三) 夜盤小型臺指期貨週契約(Weekly MTX)競賽活動 

1. 競賽標準：符合以下標準者，報價納入競賽績效計算： 

(1) 當月夜盤(15:00~24:00)對 Weekly MTX 進行報價，平均報價時間達

5 小時以上； 

                                                 
4參與者每日於 8:45:00 至 8:45:10 就 Weekly MTX 依下列標準提供至少 1 秒以上報價，則為 1 筆有效報價，8:45:00 至

8:45:10 有效報價比率=Σ(8:45:00 至 8:45:10 有效報價筆數)/日盤 Weekly MTX 當月交易次數。 

I、買賣報價價差不得高於 20 ticks；II、買賣申報數量不得低於 20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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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買賣報價之價差不得高於 10 個 ticks； 

(3) 買賣申報數量皆不得低於 20 口。 

2. 競賽績效成績5=(Σ Weekly MTX 報價(買進委託與賣出委託同時存在，且

符合報價口數之委託維持秒數)×Weekly MTX 報價時段權數×Weekly 

MTX 報價價差權數) 

3. 競賽獎項： 

(1) 報價獎：參與本獎勵活動者，當月就 Weekly MTX 進行雙向報價達

競賽標準，依競賽績效成績排序，前 4 名依序頒發下列獎額6： 

第一名：新臺幣 12 萬元整。 

第二名：新臺幣 8 萬元整。 

第三名：新臺幣 4 萬元整。 

第四名：新臺幣 2 萬元整。 

    上述各名次得獎金額依下表 15:00:00 至 15:00:10 有效報價比率

7決定實際得獎金額。 

15:00:00 至 15:00:10 有效報價比率 得獎金額取得比率 

90%以上 100% 

80%以上，未達 90% 90% 

70%以上，未達 80% 70% 

60%以上，未達 70% 50% 

50%以上，未達 60% 30% 

未達 50% 0% 

                                                 
5夜盤 weekly MTX 報價時段及報價價差權數 

報價時段權數 報價價差權數 

報價時段 權數 報價價差 權數 

15:00:00~15:10:00 6 4 ticks 以內 2 

15:10:00~21:30:00 1 5 ticks~7 ticks 1.5 

21:30:00~24:00:00 3 8 ticks~10 ticks 1 

 
6績效成績相同，依交易量排序。 
7參與者每日於 15:00:00 至 15:00:10 就 Weekly MTX 依下列標準提供至少 1 秒以上報價，則為 1 筆有效報價，15:00:00 至

15:00:10 有效報價比率=Σ(15:00:00 至 15:00:10 有效報價筆數)/夜盤 Weekly MTX 當月交易次數。 

I、買賣報價價差不得高於 20 ticks；II、買賣申報數量不得低於 20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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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交易員獎：參與夜盤 Weekly MTX 報價法人機構所屬交易員，依報

價獎名次頒發下列獎額： 

第一名：新臺幣 3 萬元整。 

第二名：新臺幣 2 萬元整。 

第三名：新臺幣 1 萬元整。 

第四名：新臺幣 5 千元整。 

(四) 夜盤 TX 及 MTX 獎勵活動 

1. 獎勵門檻：當月夜盤(15:00~24:00)，同時對 TX 及 MTX 提供報價，符

合以下標準者：  

(1) 夜盤對 TX 及 MTX 最近月契約8持續報價，每個商品平均報價時間

各達 5 小時以上； 

(2) 買賣報價之價差介於買進價格 6 個 ticks 以內； 

(3) 買賣申報數量 TX 皆不得低於 5 口，MTX 皆不得低於 10 口； 

2. 獎勵方式：TX 及 MTX 同時達前項獎勵門檻者，依下表取得一定金額

之手續費折減： 

報價規定 交易經手費 

折減金額9 

結算手續費 

折減金額10 
每日持續報價

時間11 

時間加權報價
價差 

5 小時 

4 ticks 以內 6 萬元 4 萬元 

5 ticks 以內 4 萬 8 千元 3 萬 2 千元 

6 ticks 以內   3 萬元 2 萬元 

6 小時 

4 ticks 以內 9 萬 6 千元 6 萬 4 千元 

5 ticks 以內 7 萬 2 千元 4 萬 8 千元 

6 ticks 以內 4 萬 8 千元 3 萬 2 千元 

(五)  夜盤 TX 及 MTX 競賽活動 

1. 競賽標準：符合以下標準者，報價納入競賽績效計算： 

                                                 
8到期前 5個營業日可就最近月或次近月契約進行報價。 
9當月期交所之應收交易經手費不足以折減時，差額可遞延至次月折減，惟次月仍不足折減時，則差額自動失效。 
10當月期交所之應收結算手續費不足以折減時，差額可遞延至次月折減，惟次月仍不足折減時，則差額自動失效。 
11TX 及 MTX 報價同時超過 5小時未達 6小時，取最佳 5小時之平均報價；超過 6小時，取最佳 6小時之平均報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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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當月夜盤(15:00~24:00)，同時對 TX 及 MTX 進行報價，符合前項夜

盤 TX 及 MTX 獎勵活動 1.獎勵門檻(2)、(3)之報價規定，且每個商

品平均每日報價時間各達 6 小時以上； 

(2) 當月夜盤(15:00~24:00)，TX 及 MTX 合計日均成交口數達 300 口以

上。 

2. 競賽績效成績=(Σ 夜盤 TX、MTX 最近月契約之報價(買進委託與賣出

委託同時存在，且符合報價口數之委託維持秒數)× TX、MTX 買賣價差

權數12× TX、MTX 報價時段權數) 

3. 競賽獎項： 

(1) 報價獎：參與本獎勵活動者，當月就 TX 及 MTX 進行雙向報價達

競賽標準，依競賽績效成績排序，前 8 名依序頒發下列獎額13： 

第一名：新臺幣 30 萬元整。 

第二名：新臺幣 25 萬元整。 

第三名：新臺幣 20 萬元整。 

第四名：新臺幣 15 萬元整。 

第五名：新臺幣 10 萬元整。 

第六名：新臺幣 5 萬元整，3 名。 

    第一名，當月夜盤 TX 及 MTX 日均成交口數合計數須達 1,000

口；第二名，當月夜盤 TX 及 MTX 日均成交口數合計數須達 800

口；第三名，當月夜盤 TX 及 MTX 日均成交口數合計數須達 600

口；第四名，當月夜盤 TX 及 MTX 日均成交口數合計數須達 400

口；第五名及第六名，當月夜盤 TX 及 MTX 日均成交口數合計數

須達 300 口。若未達前述最低成交口數，則依實際符合最低成交口

數所對應之最高名次發放獎金。 

                                                 
12TX、MTX 報價時段權數及買賣價差權數 

報價時段 權數 買賣價差 權數 

15:00~18:30  1  4 ticks 以內 2 

18:30~21:30  2  5 ticks  1.5 

21:30~24:00  3  6 ticks  1 

 
13 績效成績相同，依夜盤交易量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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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交易員獎：參與 TX 及 MTX 夜盤報價法人機構所屬交易員，依報

價獎名次頒發下列獎額： 

第一名：新臺幣 4 萬元整。 

第二名：新臺幣 3.5 萬元整。 

第三名：新臺幣 3 萬元整。 

第四名：新臺幣 2.5 萬元整。 

第五名：新臺幣 2 萬元整。 

第六名：新臺幣 1 萬元整，3 名。 

二、 電子期貨(TE) 

(一)  日盤 TE 獎勵活動 

1. 獎勵門檻：當月日盤對 TE 提供報價，符合以下標準者： 

(1) 日盤對 TE 最近月契約14持續報價，平均報價時間達 3 小時以上； 

(2) 買賣報價價差不得高於 10 個 ticks； 

(3) 買賣申報數量皆不得低於 5 口； 

2. 獎勵績效成績：每日平均績效成績=(Σ 日盤 TE 最近月契約之報價(買進

委託與賣出委託同時存在，且符合報價口數之委託維持秒數)× TE 買賣

價差權數15)/交易天數 

3. 獎勵方式：依下表每日平均績效成績取得一定金額手續費折減： 

每日平均績效成績 
交易經手費 

折減金額16 

結算手續費 

折減金額17 

28,000 分以上 4 萬 8 千元 3 萬 2 千元 

21,000 分以上，未達 28,000 分 3 萬 6 千元 2 萬 4 千元 

(二)  日盤 TE 競賽活動 

1. 競賽標準：符合以下標準者，報價納入競賽績效計算： 

                                                 
14到期前 5 個營業日可就最近月或次近月契約進行報價。 
15 日盤 TE 買賣價差權數： 

TE 買賣價差 權數  

6 ticks 以內 3 

7-8 ticks 2 

9-10 ticks 1 

 
16當月期交所之應收交易經手費不足以折減時，差額可遞延至次月折減，惟次月仍不足折減時，則差額自動失效。 
17當月期交所之應收結算手續費不足以折減時，差額可遞延至次月折減，惟次月仍不足折減時，則差額自動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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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當月日盤(8:45~13:45)對 TE 進行報價，符合前項日盤 TE 獎勵活動

1.獎勵門檻(2)、(3)之報價規定，且平均每日報價時間達 3.5 小時以

上； 

(2) 當月日盤 TE 日均成交口數達 10 口以上。 

2. 競賽績效成績18=(Σ 日盤 TE 最近月契約之報價(買進委託與賣出委託同

時存在，且符合報價口數之委託維持秒數)× TE 買賣價差權數) 

3. 競賽獎項： 

(1) 報價獎：參與本獎勵活動者，當月就 TE 進行雙向報價達競賽標

準，依競賽績效成績排序，前 3 名依序頒發下列獎額19： 

第一名：新臺幣 12 萬元整。 

第二名：新臺幣 8 萬元整。 

第三名：新臺幣 6 萬元整。 

    第一名，當月日盤 TE 日均成交口數須達 50 口；第二名，當月

日盤 TE 日均成交口數須達 30 口；第三名，當月日盤 TE 日均成交

口數須達 10 口；若未達前述最低成交口數，則依實際符合最低成

交口數所對應之最高名次發放獎金。 

(2) 交易員獎：參與日盤 TE 報價法人機構所屬交易員，依報價獎名次

獲頒下列獎額： 

第一名：新臺幣 2 萬元整。 

第二名：新臺幣 1.5 萬元整。 

第三名：新臺幣 1 萬元整。 

(三) 夜盤 TE 獎勵活動 

1. 獎勵門檻：當月夜盤(15:00~24:00)對 TE 提供報價，符合以下標準者：  

                                                 
18 買賣價差權數及報價時段權數 

TE 買賣價差 權數  

6 ticks 以內 3 

7-8 ticks 2 

9-10 ticks 1 

 
19 績效成績相同者，依夜盤交易量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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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夜盤對 TE 最近月契約20持續報價，平均報價時間達 3.5 小時以

上； 

(2) 買賣報價價差不得高於 10 個 ticks； 

(3) 買賣申報數量皆不得低於 3 口； 

2. 獎勵方式：達前項獎勵門檻者，依下表取得一定金額手續費折減： 

報價規定 
交易經手費 

折減金額21 

結算手續費 

折減金額22 
每日持續報

價時間 
時間加權報價價差 

3.5 小時 

6 ticks 以內 4 萬 8 千元 3 萬 2 千元 

8 ticks 以內 3 萬 6 千元 2 萬 4 千元 

10 ticks 以內 2 萬 4 千元 1 萬 6 千元 

(四)  夜盤 TE 競賽活動 

1. 競賽標準：符合以下標準者，報價納入競賽績效計算： 

(1) 當月夜盤(15:00~24:00)對 TE 進行報價，符合前項夜盤 TE 獎勵活動

1.獎勵門檻(2)、(3)之報價規定，且平均每日報價時間達 5.5 小時以

上； 

(2) 當月夜盤(15:00~24:00)TE 合計日均成交口數達 10 口以上。 

2. 競賽績效成績23=(Σ 夜盤 TE 最近月契約之報價(買進委託與賣出委託同

時存在，且符合報價口數之委託維持秒數)× TE 買賣價差權數× TE 報價

時段權數) 

3. 競賽獎項： 

                                                 
20到期前 5個營業日可就最近月或次近月契約進行報價。 
21當月期交所之應收交易經手費不足以折減時，差額可遞延至次月折減，惟次月仍不足折減時，則差額自動失效。 
22當月期交所之應收結算手續費不足以折減時，差額可遞延至次月折減，惟次月仍不足折減時，則差額自動失效。 
23 買賣價差權數及報價時段權數 

TE 買賣價差 權數  TE 報價時段  權數  

6 ticks 以內 3 15:00~18:30  1  

7-8 ticks 2 18:30 後~21:30  2  

9-10 ticks 1 21:30 後~24:0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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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報價獎：參與本獎勵活動者，當月就 TE 進行雙向報價達競賽標

準，依競賽績效成績排序，前 3 名依序頒發下列獎額24： 

第一名：新臺幣 12 萬元整。 

第二名：新臺幣 8 萬元整。 

第三名：新臺幣 6 萬元整。 

    第一名，當月夜盤 TE 日均成交口數須達 50 口；第二名，當月

夜盤 TE 日均成交口數須達 30 口；第三名，當月夜盤 TE 日均成交

口數須達 10 口；若未達前述最低成交口數，則依實際符合最低成

交口數所對應之最高名次發放獎金。 

(4) 交易員獎：參與夜盤 TE 報價法人機構所屬交易員，依報價獎名次

獲頒下列獎額： 

第一名：新臺幣 2 萬元整。 

第二名：新臺幣 1.5 萬元整。 

第三名：新臺幣 1 萬元整。 

三、 小型電子期貨(ZEF) 

(一) 日盤 ZEF 獎勵活動 

1. 獎勵門檻：當月日盤對 ZEF 提供報價，符合以下標準者： 

(1) 日盤對 ZEF 最近月契約25持續報價，平均報價時間達 3 小時以上； 

(2) 買賣報價價差不得高於 14 個 ticks； 

(3) 買賣申報數量皆不得低於 20 口； 

2. 獎勵績效成績：每日平均績效成績=(Σ 日盤 ZEF 最近月契約之報價(買

進委託與賣出委託同時存在，且符合報價口數之委託維持秒數)× ZEF

買賣價差權數26)/交易天數 

3. 獎勵方式：依下表每日平均績效成績取得一定金額手續費折減： 

                                                 
24 績效成績相同者，依夜盤交易量排序。 
25到期前 5 個營業日可就最近月或次近月契約進行報價。 
26 日盤 ZEF 買賣價差權數： 

ZEF 買賣價差 權數  

10 ticks 以內 3 

11-12 ticks 2 

13-14 tick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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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平均績效成績 
交易經手費 

折減金額27 

結算手續費 

折減金額28 

28,000 分以上 4 萬 8 千元 3 萬 2 千元 

21,000 分以上，未達 28,000 分 3 萬 6 千元 2 萬 4 千元 

(二) 日盤 ZEF 競賽活動 

1. 競賽標準：符合以下標準者，報價納入競賽績效計算： 

(1) 當月日盤(8:45~13:45)對 ZEF 進行報價，符合前項日盤 ZEF 獎勵活

動 1.獎勵門檻(2)、(3)之報價規定，且平均每日報價時間達 3.5 小時

以上； 

(2) 當月日盤 ZEF 日均成交口數達 5 口以上。 

2. 競賽績效成績29=(Σ 日盤 ZEF 最近月契約之報價(買進委託與賣出委託同

時存在，且符合報價口數之委託維持秒數)× ZEF 買賣價差權數) 

3. 競賽獎項： 

(1) 報價獎：參與本獎勵活動者，當月就 ZEF 進行雙向報價達競賽標

準，依競賽績效成績排序，前 4 名依序頒發下列獎額30： 

第一名：新臺幣 15 萬元整。 

第二名：新臺幣 12 萬元整。 

第三名：新臺幣 10 萬元整。 

第四名：新臺幣 8 萬元整。 

(2) 交易員獎：參與日盤 ZEF 報價法人機構所屬交易員，依報價獎名次

獲頒下列獎額： 

第一名：新臺幣 4 萬元整。 

第二名：新臺幣 3 萬元整。 

                                                 
27當月期交所之應收交易經手費不足以折減時，差額可遞延至次月折減，惟次月仍不足折減時，則差額自動失效。 
28當月期交所之應收結算手續費不足以折減時，差額可遞延至次月折減，惟次月仍不足折減時，則差額自動失效。 
29買賣價差權數及報價時段權數 

ZEF 買賣價差 權數  

10 ticks 以內 3 

11-12 ticks 2 

13-14 ticks 1 

 
30績效成績相同者，依交易量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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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名：新臺幣 2 萬元整。 

第三名：新臺幣 1 萬元整。 

(三) 夜盤 ZEF 獎勵活動 

1. 獎勵門檻：當月夜盤(15:00~24:00)對 ZEF 提供報價，符合以下標準者：  

(1) 夜盤對 ZEF 最近月契約31持續報價，平均報價時間達 3.5 小時以

上； 

(2) 買賣報價價差不得高於 14 個 ticks； 

(3) 買賣申報數量皆不得低於 20 口； 

2. 獎勵方式：達前項獎勵門檻者，依下表取得一定金額手續費折減： 

報價規定 
交易經手費 

折減金額32 

結算手續費 

折減金額33 
每日持續報

價時間 
時間加權報價價差 

3.5 小時 

10 ticks 以內 4 萬 8 千元 3 萬 2 千元 

12 ticks 以內 3 萬 6 千元 2 萬 4 千元 

14 ticks 以內 2 萬 4 千元 1 萬 6 千元 

(四)  夜盤 ZEF 競賽活動 

1. 競賽標準：符合以下標準者，報價納入競賽績效計算： 

(1) 當月夜盤(15:00~24:00)對 ZEF 進行報價，符合前項夜盤 ZEF 獎勵活

動 1.獎勵門檻(2)、(3)之報價規定，且平均每日報價時間達 5.5 小時

以上； 

(2) 當月夜盤(15:00~24:00)ZEF 合計日均成交口數達 5 口以上。 

2. 競賽績效成績34=(Σ 夜盤 ZEF 最近月契約之報價(買進委託與賣出委託同

時存在，且符合報價口數之委託維持秒數)× ZEF 買賣價差權數× ZEF 報

價時段權數) 

                                                 
31到期前 5個營業日可就最近月或次近月契約進行報價。 
32當月期交所之應收交易經手費不足以折減時，差額可遞延至次月折減，惟次月仍不足折減時，則差額自動失效。 
33當月期交所之應收結算手續費不足以折減時，差額可遞延至次月折減，惟次月仍不足折減時，則差額自動失效。 
34買賣價差權數及報價時段權數 

ZEF 買賣價差 權數  ZEF 報價時段  權數  

10 ticks 以內 3 15:00~18:30  1  

11-12 ticks 2 18:30 後~21:30  2  

13-14 ticks 1 21:30 後~24:0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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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競賽獎項： 

(1) 報價獎：參與本獎勵活動者，當月就 ZEF 進行雙向報價達競賽標

準，依競賽績效成績排序，前 4 名依序頒發下列獎額35： 

第一名：新臺幣 12 萬元整。 

第二名：新臺幣 10 萬元整。 

第三名：新臺幣 8 萬元整。 

第四名：新臺幣 6 萬元整。 

(2) 交易員獎：參與夜盤 ZEF 報價法人機構所屬交易員，依報價獎名次

獲頒下列獎額： 

第一名：新臺幣 4 萬元整。 

第二名：新臺幣 3 萬元整。 

第三名：新臺幣 2 萬元整。 

第四名：新臺幣 1 萬元整。 

四、 金融期貨(TF) 

(一) TF 獎勵活動 

1. 獎勵門檻：當月對 TF 提供報價，符合以下標準者： 

(1) 對 TF 最近月契約36持續報價，平均報價時間達 3 小時以上； 

(2) 買賣報價價差不得高於 7 個 ticks； 

(3) 買賣申報數量 TF 皆不得低於 5 口； 

2. 獎勵績效成績：每日平均績效成績= (Σ TF 最近月契約之報價(買進委託

與賣出委託同時存在，且符合報價口數之委託維持秒數)× TF 買賣價差

權數37)/交易天數 

3. 獎勵方式：依下表每日平均績效成績取得一定金額手續費折減： 

                                                 
 
35 績效成績相同者，依夜盤交易量排序。 
36到期前 5 個營業日可就最近月或次近月契約進行報價。 
37 TF 買賣價差權數： 

TF 買賣價差 權數  

5 ticks 以內 3 

6 ticks 2 

7 tick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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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平均績效成績 
交易經手費 

折減金額38 

結算手續費 

折減金額39 

28,000 分以上 4 萬 8 千元 3 萬 2 千元 

21,000 分以上，未達 28,000 分 3 萬 6 千元 2 萬 4 千元 

五、 臺灣 50 期貨(T5F)及櫃買期貨(GTF) 

(一) T5F 及 GTF 競賽活動 

1. 競賽標準：當月對 T5F、GTF 提供報價符合以下標準者，報價納入競賽

績效計算： 

(1) T5F： 

I. T5F 最近 2 個月份契約，平均每個契約每日買賣雙邊報價時間

達 2.5 小時以上； 

II. 買賣報價價差不得高於 18 個 ticks； 

III. 買賣申報數量皆不得低於 5 口； 

IV. 當月日均成交口數合計數達 5 口以上。 

(2) GTF： 

I. GTF 最近 2 個月份契約，平均每個契約每日買賣雙邊報價時間

達 2.5 個小時以上； 

II. 買賣報價價差不得高於 10 個 ticks； 

III. 買賣申報數量皆不得低於 5 口； 

IV. 當月日均成交口數合計數達 5 口以上。 

2. 競賽成績計算：各商品競賽績效成績=獎勵標的最近 2 個月份契約之報

價維持秒數(秒)×買賣申報數量權數40×買賣價差權數 

3. 競賽獎項： 

                                                 
38當月期交所之應收交易經手費不足以折減時，差額可遞延至次月折減，惟次月仍不足折減時，則差額自動失效。 
39當月期交所之應收結算手續費不足以折減時，差額可遞延至次月折減，惟次月仍不足折減時，則差額自動失效。 
40T5F 及 GTF 買賣申報數量權數及買賣價差權數表如下： 

買賣申報數量 買賣價差 

GTF、T5F  權數 GTF T5F 權數 

16 口以上 2 5 個 ticks 以內 6 個 ticks 以內 3 

11 口~15 口 1.5 6~7 個 ticks 7~11 個 ticks 2 

6 口~10 口 1 8~10 個 ticks 12~18 個 tick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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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報價獎：參與本獎勵活動者，當月就 T5F 或 GTF 進行雙向報價達

競賽標準，依競賽績效成績排序，前 3 名依序頒發下列獎額41： 

第一名：新臺幣 6 萬元整。 

第二名：新臺幣 4 萬元整。 

第三名：新臺幣 2 萬元整。 

    第一名，當月 T5F 及 GTF 日均成交口數合計數須達 60 口；第

二名，當月 T5F 及 GTF 日均成交口數合計數須達 40 口；第三名，

當月 T5F 及 GTF 日均成交口數合計數須達 20 口。若未達前述最低

成交口數，則依實際符合最低成交口數所對應之最高名次發放獎

金。 

(2) 成交加值獎：獲頒報價獎之得獎人，且依當月獎勵標的(T5F 及

GTF) 日均成交口數合計數達 50 口以上者，按成交口數排名，再頒

發下列獎額： 

第一名：新臺幣 6 萬元。 

第二名：新臺幣 4 萬元整。 

第三名：新臺幣 2 萬元整。 

(3) 交易員獎：參與 T5F 及 GTF 報價法人機構所屬交易員，依報價獎

名次可獲頒下列獎額： 

第一名：新臺幣 3 萬元整。 

第二名：新臺幣 2 萬元整。 

第三名：新臺幣 1 萬元整。 

六、 臺灣永續期貨(E4F)及臺灣生技期貨(BTF) 

(一) E4F 競賽活動 

1. 競賽標準：當月對 E4F 提供報價符合以下標準者，報價納入競賽績效

計算： 

(1) E4F 最近 2 個月份契約，平均每個契約每日買賣雙邊報價時間達 3

小時以上； 

(2) 買賣報價價差不得高於 10 個 ticks； 

                                                 
41績效成績相同者，依交易量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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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買賣申報數量皆不得低於 10 口； 

(4) 當月日均成交口數合計數達 5 口以上。 

2. 競賽成績計算42=E4F 最近 2 個月份契約之報價維持秒數(秒)×買賣申報

報價時段權數×買賣申報數量權數×買賣價差權數 

3. 競賽獎項： 

(1) 報價獎：參與本獎勵活動者，當月就 E4F 進行雙向報價達競賽標

準，依競賽績效成績排序，前 4 名依序頒發下列獎額43： 

第一名：新臺幣 18 萬元整。 

第二名：新臺幣 15 萬元整。 

第三名：新臺幣 12 萬元整。 

第四名：新臺幣 8 元整。 

(2) 交易員獎：參與 E4F 報價者法人機構所屬交易員，依報價獎名次可

獲頒下列獎額： 

第一名：新臺幣 3 萬元整。 

第二名：新臺幣 2 萬元整。 

第三名：新臺幣 1 萬元整。 

第四名：新臺幣 5 千元整。 

(4) E4F 報價加碼獎：獲頒報價獎且就 E4F 最近月契約44每日平均報價

時間達 3.5 小時以上，時間加權報價價差為 5 ticks 以內，依下表取

得獎額： 

9:00 至 9:30 有效報價比率45 得獎金額 

80%以上 新臺幣 12 萬元 

                                                 
42E4F 買賣申報數量權數及買賣價差權數表如下： 

報價時段 買賣申報數量 買賣價差 

E4F 權數 E4F 權數 E4F 權數 

8:45:00-9:00:00 6 21 口 2 3 ticks 6 

9:00:00-13:30:00 1 16 口~20 口 1.5 4 ticks 3 

13:30:00-13:45:00 3 11 口~15 口 1 5 ticks 2 
  

6-10 ticks 1 

 
43績效成績相同者，依交易量排序。 
44到期前 5個營業日可就最近月或次近月契約進行報價。 
45每日於 9:00:00 至 9:30:00 就 E4F 最近月契約依下列標準提供至少 10 分鐘以上報價，則為 1 筆有效報價，9:00:00 至

9:30:00 有效報價比率=Σ(9:00:00 至 9:30:00 有效報價筆數)/當月交易天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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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 至 9:30 有效報價比率45 得獎金額 

未達 80% 新臺幣 8.4 萬元 

(二) BTF 競賽活動 

1. 競賽標準：當月對 BTF 提供報價符合以下標準者，報價納入競賽績效

計算： 

(1) BTF 最近 2 個月份契約，平均每個契約每日買賣雙邊報價時間達 3

小時以上； 

(2) 買賣報價價差不得高於 15 個 ticks； 

(3) 買賣申報數量皆不得低於 10 口； 

(4) 當月日均成交口數合計數達 5 口以上。 

2. 競賽成績計算46=BTF 最近 2 個月份契約之報價維持秒數(秒)×買賣申報

報價時段權數×買賣申報數量權數×買賣價差權數 

3. 競賽獎項： 

(1) 報價獎：參與本獎勵活動者，當月就 BTF 進行雙向報價達競賽標

準，依競賽績效成績排序，前 4 名依序頒發下列獎額47： 

第一名：新臺幣 18 萬元整。 

第二名：新臺幣 15 萬元整。 

第三名：新臺幣 12 萬元整。 

第四名：新臺幣 8 元整。 

(2) 交易員獎：參與 BTF 報價者法人機構所屬交易員，依報價獎名次可

獲頒下列獎額： 

第一名：新臺幣 3 萬元整。 

第二名：新臺幣 2 萬元整。 

                                                 
 I、買賣報價價差不得高於 5 ticks；II、買賣申報數量不得低於 10 口 
46BTF 買賣申報數量權數及買賣價差權數表如下： 

報價時段 買賣申報數量 買賣價差 

BTF 權數 BTF 權數 BTF 權數 

8:45:00-9:00:00 6 21 口 2 4 ticks 6 

9:00:00-13:30:00 1 16 口~20 口 1.5 5-6 ticks 3 

13:30:00-13:45:00 3 11 口~15 口 1 7-8 ticks 2 
  

9-15 ticks 1 

 
47績效成績相同者，依交易量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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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名：新臺幣 1 萬元整。 

第四名：新臺幣 5 千元整。 

(3) BTF 報價加碼獎：獲頒報價獎且就 BTF 最近月契約48每日平均報價

時間達 3.5 小時以上，時間加權報價價差為 10 ticks 以內，依下表

取得獎額： 

9:00 至 9:30 有效報價比率49 得獎金額 

80%以上 新臺幣 12 萬元 

未達 80% 新臺幣 8.4 萬元 

七、 臺指選擇權(TXO) 

(一) 日盤 TXO 季月契約獎勵活動50 

1. 獎勵標準：當月日盤對 TXO 第 1 季月及第 2 季月契約進行報價，符合

以下標準者： 

(1) 日盤(08:45~13:45)對第 1 季月及第 2 季月契約價內 2 檔及價外 8 檔

51共 40 個序列中，至少 30 個序列提供持續報價，平均每日每個序

列持續報價時數達 3 小時以上。 

(2) 買賣申報數量皆不得低於 10 個契約。 

(3) 買賣報價價差不得高於下列規定： 

申報買價 第 1 季月及第 2 季月契約最大價差 

未達 15 點 8 點 

15 點以上，未達 50 點 12 點 

50 點以上，未達 100 點 20 點 

100 點以上，未達 250 點 30 點 

250 點以上 40 點 

2. 獎勵方式：達前項獎勵標準者，依下表取得一定金額手續費折減： 

 

                                                 
48到期前 5個營業日可就最近月或次近月契約進行報價。 
49每日於 9:00:00 至 9:30:00 就 BTF 最近月契約依下列標準提供至少 10 分鐘以上報價，則為 1 筆有效報價，9:00:00 至

9:30:00 有效報價比率=Σ(9:00:00 至 9:30:00 有效報價筆數)/當月交易天數。 

 I、買賣報價價差不得高於 10 ticks；II、買賣申報數量不得低於 10 口 
50造市者不適用此獎勵活動 
51價平定義如下：以臺股期貨各相對應月份之期貨契約即時價格為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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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季月及第 2 季月

持續報價時間 

交易經手費 

折減金額52 

結算手續費 

折減金額53 

3 小時 60,000 元 40,000 元 

4 小時 120,000 元 80,000 元 

(二) 夜盤 TXO 季月契約獎勵活動54 

1. 獎勵標準：當月夜盤對 TXO 第 1 季月及第 2 季月契約進行報價，符合

以下標準者： 

(1) 夜盤(15:00~24:00)對第 1 季月及第 2 季月契約價內 2 檔及價外 8 檔

55共 40 個序列中，至少 30 個序列提供持續報價，平均每日每個序

列持續報價時數達 6.5 小時以上。 

(2) 買賣申報數量皆不得低於 10 個契約。 

(3) 買賣報價價差不得高於下列規定： 

申報買價 第 1 季月及第 2 季月契約最大價差 

未達 15 點 8 點 

15 點以上，未達 50 點 12 點 

50 點以上，未達 100 點 20 點 

100 點以上，未達 250 點 30 點 

250 點以上 40 點 

2. 獎勵方式：符合前述獎勵標準者，依下表持續報價時數取得一定金額手

續費折減： 

第 1 季月及第 2 季月

契約持續報價時間 

交易經手費 

折減金額56 

結算手續費 

折減金額57 

6.5 小時 60,000 元 40,000 元 

7.5 小時 120,000 元 80,000 元 

(三) 夜盤 TXO 競賽活動 

                                                 
52當月期交所之應收交易經手費不足以折減時，差額可遞延至次月折減，惟次月仍不足折減時，則差額自動失效。 
53當月期交所之應收結算手續費不足以折減時，差額可遞延至次月折減，惟次月仍不足折減時，則差額自動失效。 
54造市者不適用此獎勵活動 
55價平定義如下：以臺股期貨各相對應月份之期貨契約即時價格為基準。 
56當月期交所之應收交易經手費不足以折減時，差額可遞延至次月折減，惟次月仍不足折減時，則差額自動失效。 
57當月期交所之應收結算手續費不足以折減時，差額可遞延至次月折減，惟次月仍不足折減時，則差額自動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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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競賽標準：當月夜盤對 TXO 週到期及月到期契約進行報價，符合以下

標準者，報價納入競賽績效計算： 

(1) 夜盤(15:00~24:00)對週、最近月、次近月及次二近月契約提供持續

報價，平均每日週及月契約每個序列持續報價時數各達 8 小時以

上： 

I. TXO 週契約持續報價時間：依當月對 TXO 週契約價內 5 檔及

價外 7 檔共 24 個序列中，至少 18 個序列提供持續報價，計算

平均每日每個序列持續報價時數。 

II. TXO 月契約持續報價時間：依當月對 TXO 最近月、次近月及

次二近月契約價內 5 檔及價外 7 檔共 72 個序列中，至少 54 個

序列提供持續報價，計算平均每日每個序列持續報價時數。 

(2) 買賣申報數量皆不得低於 20 個契約。 

(3) 買賣報價價差不得高於下列規定： 

申報買價 
週或最近月契約最

大價差 

次近月契約
最大價差 

次二近月契約
最大價差 

未達 15 點 2 點 4 點 6 點 

15 點以上，未達 50 點 3 點 5 點 8 點 

50 點以上，未達 100 點 5 點 8 點 12 點 

100 點以上，未達 250 點 8 點 15 點 20 點 

250 點以上，未達 500 點 10 點 20 點 30 點 

500 點以上，未達 1,000 點 15 點 30 點 30 點 

1,000 點以上 20 點 40 點 40 點 

(4) 當月夜盤 TXO 日均成交口數合計數須達 500 口。 

2. 競賽績效成績= (Σ 夜盤 TXO 週、最近月及次近月契約各序列之報價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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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秒數×TXO 報價價差權數58×TXO 報價時段權數59) 

3. 競賽獎項： 

(1) 報價獎：參與本獎勵活動者，當月夜盤就 TXO 進行雙向報價達競

賽標準，依競賽績效成績排序，前 5 名依序頒發下列獎額60： 

第一名：新臺幣 40 萬元整。 

第二名：新臺幣 30 萬元整。 

第三名：新臺幣 20 萬元整。 

第四名：新臺幣 15 萬元整。 

第五名：新臺幣 10 萬元整。 

    第一名，當月夜盤 TXO 日均成交口數合計數須達 2,000 口；第

二名，當月夜盤 TXO 日均成交口數合計數須達 1,500 口；第三名，

當月夜盤 TXO 日均成交口數合計數須達 1,000 口；第四名，當月夜

盤 TXO 日均成交口數合計數須達 800 口；第五名，當月夜盤 TXO 日

均成交口數合計數須達 500 口。若未達前述最低日均成交口數，則依

實際符合最低日均成交口數所對應之最高名次發放獎金。 

(2) 交易員獎：參與 TXO 夜盤報價法人機構所屬交易員，依報價獎名

次獲頒下列獎額： 

                                                 
58TXO 報價價差權數 

權數 1 1.5 

申報買價 
週或最近月契

約最大價差 

次近月契約

最大價差 

次二近月契約最

大價差 

週或最近月契約

最大價差 

次近月契約最

大價差 

次二近月契約最

大價差 

未達 15 點 2 點 4 點 6 點 1.5 點 2 點 3 點 

15 點以上，未達 50 點 3 點 5 點 8 點 2 點 3 點 4 點 

50 點以上，未達 100 點 5 點 8 點 12 點 3 點 4 點 6 點 

100 點以上，未達 250 點 8 點 15 點 20 點 4 點 8 點 10 點 

250 點以上，未達 500 點 10 點 20 點 30 點 6 點 12 點 15 點 

500 點以上，未達 1,000 點 15 點 30 點 30 點 10 點 20 點 20 點 

1,000 點以上 20 點 40 點 40 點 10 點 20 點 30 點 

 
59TXO 報價時段權數 

TXO 報價時段  權數  

15:00~18:30  1  

18:30~21:30  2  

21:30~24:00  3  

 
60績效成績相同者，依夜盤交易量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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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名：新臺幣 4 萬元整。 

第二名：新臺幣 3.5 萬元整。 

第三名：新臺幣 3 萬元整。 

第四名：新臺幣 2.5 萬元整。 

第五名：新臺幣 2 萬元整。 

八、 匯率類期貨商品 

(一) 日盤人民幣匯率期貨(RTF,RHF)競賽活動 

1. 競賽標準：當月日盤對 RTF 及 RHF 進行報價，符合以下標準者，報價

納入競賽績效計算： 

(1) 日盤 RTF 及 RHF 所有月份契約，平均每個契約每日買賣雙邊報價

時間各達 4 個小時以上； 

(2) 買賣報價價差不得高於： 

報價契約 價差 

最近月、次近月、第1季月及第2季月契約 30 ticks 

第3季月、第4季月契約 40 ticks 

(3) 買賣申報數量 RTF 皆不得低於 25 口，RHF 皆不得低於 5 口； 

(4) 日盤 RTF 及 RHF 當月日均成交口數合計數達 10 口以上。 

2. 競賽績效成績=(Σ 當日日盤各月份人民幣匯率期貨契約之報價維持秒數

×人民幣匯率期貨買賣價差 ticks 權數61×人民幣匯率期貨買賣申報口數

權數62) 

                                                 
61人民幣匯率期貨買賣價差 ticks(A)＝(賣價－買價)/0.0001，買賣價差 ticks 權數表如下： 

買賣價差 ticks  

權數  最近月、次近月、第 1

季月及第 2 季月契約 
第 3 季月、第 4 季月契約 

A≤8ticks  A≤12 ticks  6  

8 ticks<A≤15 ticks  12 ticks<A≤20 ticks  4  

15ticks<A≤22 ticks  20 ticks<A≤30 ticks  2  

22 ticks<A≤30ticks  30 ticks<A≤40ticks  1  

 
62人民幣匯率期貨買賣申報口數權數表如下： 

   買賣申報口數 
權數 

RHF RTF 

16 口以上 51 口以上 4 

11 口~15 口 31 口~50 口 2 

6 口~10 口 26 口~30 口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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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競賽獎項： 

(1) 報價獎：參與本獎勵活動者，當月日盤 RTF 及 RHF 達競賽標準，

依競賽績效成績排序，前 5 名依序頒發下列獎額63： 

第一名：新臺幣 20 萬元整，交易員獎積分 5。 

第二名：新臺幣 16 萬元整，交易員獎積分 4。 

第三名：新臺幣 12 萬元整，交易員獎積分 3。 

第四名：新臺幣 10 萬元整，交易員獎積分 2。 

第五名：新臺幣 8 萬元整，交易員獎積分 1。 

第一名，當月日盤日均成交口數合計數須達 50 口；第二名，當

月日盤日均成交口數合計數須達 40 口；第三名，當月日盤日均成交

口數合計數須達 30 口；第四名，當月日盤日均成交口數合計數需達

20 口；第五名，當月日盤日均成交口數合計數需達 10 口。若未達前

述最低成交口數，則依實際符合最低成交口數所對應之最高名次發放

獎金。 

(2) 成交獎：每月日盤 RTF 及 RHF 達競賽標準者，按日盤成交口數排

名，頒發下列獎額： 

第一名：新臺幣 20 萬元整，交易員獎積分 6.0。 

第二名：新臺幣 15 萬元整，交易員獎積分 4.5。 

第三名：新臺幣 10 萬元整，交易員獎積分 3.0。 

第四名：新臺幣 5 萬元整，交易員獎積分 1.5。 

第一名，當月日盤 RTF 及 RHF 平均報價時間達 5.5 小時；第二

名，當月日盤 RTF 及 RHF 平均報價時間達 5 小時；第三名至第四

名，當月日盤 RTF 及 RHF 平均報價時間達 4.5 小時。若未達前述平

均報價時間，則依實際符合平均報價時間所對應之最高名次發放獎

金。 

(3) 交易員獎：合計當月報價獎及成交獎所得交易員獎積分後排序，前

5 名法人機構所屬交易員可獲頒下列獎額： 

第一名：新臺幣 5 萬元整。 

                                                 
63績效成績相同者，依日盤交易量排序，其他獎項標準亦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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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名：新臺幣 4 萬元整。 

第三名：新臺幣 3 萬元整。 

第四名：新臺幣 2 萬元整。 

第五名：新臺幣 1 萬元整。 

(二) 日盤非人民幣期貨(XEF,XJF,XBF,XAF)競賽活動 

1. 競賽標準：當月日盤對 XEF、XJF、XBF、XAF 進行報價，符合以下標

準，報價納入競賽績效計算： 

(1) 最近 2 個月份契約，平均每個契約每日買賣雙邊報價時間達 4 個小

時以上。 

(2) 買賣報價價差不得高於 6 個 ticks。 

(3) 買賣申報數量皆不得低於 25 口。 

2. 競賽績效成績64= (Σ 當日日盤最近月及次近月非人民幣期貨之報價維持

秒數×非人民幣期貨買賣價差 ticks 權數×非人民幣期貨買賣申報口數權

數)  

3. 競賽獎項： 

(1) 報價獎：參與本獎勵活動者，當月日盤非人民幣期貨(XEF、XJF、

XBF、XAF)達競賽標準，依競賽績效成績排序，前 5 名依序頒發下

列獎項65： 

第一名：新臺幣 25 萬元整。 

第二名：新臺幣 20 萬元整。 

第三名：新臺幣 15 萬元整。 

第四名：新臺幣 10 萬元整。 

第五名：新臺幣 5 萬元整。 

                                                 
64非人民幣期貨買賣價差 ticks(XEF、XBF、XAF：ticks(A)＝(賣價－買價)/0.0001；XJF；ticks(A)＝(賣價－買價)/0.01)權

數表及買賣申報口數權數表如下： 

買賣價差 ticks  買賣申報口數 權數  

A≤2 ticks  51 口以上  4  

2 ticks<A≤4 ticks  31 口~50 口  2  

4 ticks<A≤6 ticks  26 口~30 口  1  

 
65獲頒報價獎之成績相同時，則依日盤交易量排序決定名次，其他獎項之標準亦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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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名，當月日盤非人民幣匯率類期貨日均成交口數合計數須

達 400 口；第二名，當月日盤非人民幣匯率類期貨日均成交口數合計

數須達 300 口；第三名，當月日盤非人民幣匯率類期貨日均成交口數

合計數須達 200 口；第四名，當月日盤非人民幣匯率類期貨日均成交

口數合計數須達 100 口；第五名，當月日盤非人民幣匯率類期貨日均

成交口數合計數須達 75 口。若未達前述最低成交口數，則依實際符

合最低成交口數所對應之最高名次發放獎金。 

(2) 成交獎：每月日盤達非人民幣期貨(XEF、XJF、XBF、XAF)競賽標

準者，按成交口數排名，頒發下列獎額： 

第一名：新臺幣 10 萬元整。 

第二名：新臺幣 8 萬元整。 

第三名：新臺幣 6 萬元整。 

第四名：新臺幣 4 萬元整。 

第五名：新臺幣 2 萬元整。 

第一名，當月日盤非人民幣期貨平均報價時間達 6 小時；第二

名，當月日盤非人民幣期貨平均報價時間達 5.5 小時；第三名，當月

日盤人民幣期貨平均報價時間達 5 小時；第四名，當月日盤非人民幣

期貨平均報價時間達 4.5 小時；第五名，當月日盤非人民幣期貨平均

報價時間達 4 小時。若未達前述平均報價時間，則依實際符合平均報

價時間所對應之最高名次發放獎金。 

(3) 交易員獎：參與日盤非人民幣匯率類商品報價法人機構所屬交易

員，依報價獎名次獲頒下列獎額： 

第一名：新臺幣 5 萬元整。 

第二名：新臺幣 4 萬元整。 

第三名：新臺幣 3 萬元整。 

第四名：新臺幣 2 萬元整。 

第五名：新臺幣 1 萬元整。 

(三) 夜盤匯率類商品競賽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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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競賽標準：夜盤(17:25~24:00)對 RTF、RHF、XEF、XJF、XBF、XAF

進行報價，符合以下標準，報價納入競賽績效計算： 

(1) RTF、RHF： 

I. 所有月份契約，平均夜盤買賣報價時間達 4 個小時以上； 

II. 買賣報價之價差不得高於： 

報價契約 價差 

最近月、次近月、第1季月及第2季月契約 60 ticks 

第3季月、第4季月契約 100 ticks 

III. RTF 買賣申報數量皆不得低於 25 口，RHF 買賣申報數量皆不得

低於 5 口。 

(2) XEF、XJF、XBF、XAF： 

I. 最近 2 個月份契約，平均夜盤買賣報價時間達 4 個小時以上； 

II. 買賣報價價差不得高於 10 個 ticks； 

III. 買賣申報數量皆不得低於 25 口。 

2. 各競賽績效成績= Σ(獎勵標的指定報價月份(序列)契約之報價維持秒數×

匯率類商品報價商品權數×匯率類商品買賣價差權數×匯率類商品買賣

申報數量權數×匯率類商品報價時段權數)66/(該商品夜盤要求之報價時

間秒數) 

(1) 人民幣匯率類商品競賽績效成績=RTF+RHF 

(2) 非人民幣類商品競賽績效成績=XEF+XJF+XBF+XAF 

3. 競賽獎項： 

                                                 
66  

匯率類商品報價標

的 
匯率類商品買賣價差 ticks 匯率類商品買賣申報數量 

匯率類商品

報價時段 
權數 

商品 權數 RTF、RHF 
XEF、XJF、

XBF、XAF 
權數 RHF 

RTF、XEF、XJF、

XBF、XAF 
權數 

RHF、RTF 2 

近1/近2/季1/季2 :20

個 ticks  

季 3/季 4 :30 個 ticks 

4 個 ticks 2 16 口以上 51 口以上 2 17:25~21:30  1 

XEF、XJF  2 近1/近2/季1/季2 :30

個 ticks  

季 3/季 4 :40 個 ticks 

6 個 ticks 1.5 11 口~15 口 31 口~50 口  1.5 21:30~24:00  2 

XAF、XBF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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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報價獎： 

I. 人民幣匯率期貨報價獎：參與本獎勵活動者，當月夜盤人民幣

匯率期貨(RTF、RHF)進行雙向報價達競賽標準，依競賽績效成

績排序，前 3 名依序頒發下列獎額67： 

第一名：新臺幣 9 萬元整。 

第二名：新臺幣 5 萬元整。 

第三名：新臺幣 3 萬元整。 

    第一名，當月夜盤人民幣匯率期貨日均成交口數合計數須達 25

口；第二名，當月夜盤人民幣匯率期貨日均成交口數合計數須達 20

口；第三名，當月夜盤人民幣匯率期貨日均成交口數合計數須達 15

口。若未達前述最低成交口數，則依實際符合最低成交口數所對應之

最高名次發放獎金。 

II. 非人民幣匯率類商品報價獎：參與本獎勵活動者，當月夜盤非

人民幣匯率類商品(XEF、XJF、XBF、XAF)達競賽標準，依競

賽績效成績排序，前 4 名依序頒發下列獎額68： 

第一名：新臺幣 20 萬元整。 

第二名：新臺幣 15 萬元整。 

第三名：新臺幣 10 萬元整。 

第四名：新臺幣 5 萬元整。 

    第一名，當月夜盤非人民幣匯率類商品(日均成交口數合計數須

達 80 口；第二名，當月夜盤非人民幣匯率類商品日均成交口數合計

數須達 60 口；第三名，當月夜盤非人民幣匯率類商品日均成交口數

合計數須達 40 口；第四名，當月夜盤非人民幣匯率類商品日均成交

口數合計數須達 30 口。若未達前述最低成交口數，則依實際符合最

低成交口數所對應之最高名次發放獎金。 

(2) 交易員獎： 

                                                 
67績效成績相同者，依夜盤交易量排序。 
68績效成績相同者，依夜盤交易量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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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人民幣匯率期貨交易員獎：參與夜盤人民幣匯率期貨報價法人

機構所屬交易員，依報價獎名次獲頒下列獎額： 

第一名：新臺幣 3 萬元整。 

第二名：新臺幣 2 萬元整。 

第三名：新臺幣 1 萬元整。 

B. 非人民幣匯率類商品交易員獎：參與夜盤非人民幣匯率類商品

報價法人機構所屬交易員，依報價獎名次獲頒下列獎額： 

第一名：新臺幣 4 萬元整。 

第二名：新臺幣 3 萬元整。 

第三名：新臺幣 2 萬元整。 

第四名：新臺幣 1 萬元整。 

九、 國外指數期貨商品 

(一) 日本東證期貨(TJF)競賽活動 

1. 競賽標準：對 TJF 進行報價，符合以下標準者，報價納入競賽績效計

算： 

(1) TJF 最近月及次近月契約，平均每個契約每日買賣雙邊報價時間達 4

小時以上； 

(2) 買賣報價價差不得高於 6 個 ticks； 

(3) 買賣申報數量皆不得低於 10 口； 

(4) 當月日均成交口數達 20 口以上。 

2. 每日報價成績69=TJF 最近月及次近月契約之報價維持秒數×買賣申報數

量權數×報價時段權數×買賣價差權數 

3. 競賽獎項： 

                                                 
69TJF 買賣申報數量權數、報價時段權數及買賣價差表如下： 

買賣申報數量 權數   報價時段 權數 買賣價差 權數 

26 口以上 2 8:00~9:00 4 6 個 ticks 1 

21 口~25 口 1.5 9:00~14:00 1 5 個 ticks 2 

11 口~20 口 1 14:00~16:15 2 4 個 ticks 3 

    3 個 ticks 以內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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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報價獎：參與本獎勵活動者，當月 TJF 達競賽標準，依競賽績效成績

排序，前 4 名依序頒發下列獎額70： 

第一名：新臺幣 10 萬元整。 

第二名：新臺幣 8 萬元整。 

第三名：新臺幣 6 萬元整。 

第四名：新臺幣 4 萬元整。 

    第一名，當月 TJF 日均成交口數須達 50 口；第二名，當月 TJF

日均成交口數須達 40 口；第三名，當月 TJF 日均成交口數需達 30

口；第四名，當月 TJF 日均成交口數需達 20 口。若未達前述最低成

交口數，則依實際符合最低成交口數所對應之最高名次發放獎金。 

(2) 成交加值獎：獲頒 TJF 報價獎之得獎人且當月 TJF 日均成交口數達

30 口以上者，按成交口數排名，再頒發下列獎額： 

第一名：新臺幣 8 萬元整。 

第二名：新臺幣 6 萬元整。 

第三名：新臺幣 4 萬元整。 

第四名：新臺幣 2 萬元整。 

(3) 交易員獎：參與 TJF 報價法人機構所屬交易員，依報價獎名次獲頒下

列獎額： 

第一名：新臺幣 4 萬元整。 

第二名：新臺幣 3 萬元整。 

第三名：新臺幣 2 萬元整。 

第四名：新臺幣 1 萬元整。 

(二) 美國道瓊期貨(UDF)、美國標普 500 期貨(SPF)及美國那斯達克 100 期貨

(UNF)競賽活動 

1. 競賽標準：於 8:45~24:00 對 UDF、SPF 及 UNF 進行報價，符合以下標

準者，報價納入競賽績效計算71： 

                                                 
70績效成績相同者，依交易量排序，其他獎項標準亦相同。 
71UDF、SPF 及 UNF 之平均每日報價時間及交易量係採日盤及夜盤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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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UDF、SPF 及 UNF 最近月及次近月契約，每個商品平均每日買賣報

價時間各達 6 小時以上； 

(2) 買賣報價價差不得高於： 

報價契約 價差 

UDF 15 ticks 

SPF 10 ticks 

UNF 10 ticks 

(3) 買賣申報數量皆不得低於 10 口； 

(4) 當月日均成交口數合計達 200 口以上。 

2. 各商品每日競賽績效成績72=獎勵標的最近月及次近月契約之報價維持

秒數×買賣申報數量權數×報價時段權數×買賣價差權數 

(1) 日光時段(8:45 至 17:30)競賽績效成績= Σ(UDF 每日 8:45 至 17:30

之報價成績+ SPF 每日 8:45 至 17:30 之報價成績+ UNF 每日 8:45

至 17:30 之報價成績) 

(2) 星光時段(17:30 至 24:00)競賽績效成績= Σ(UDF 每日 17:30 至

24:00 之報價成績+SPF 每日 17:30 至 24:00 報價成績+UNF 每日

17:30 至 24:00 之報價成績)  

3. 競賽獎項： 

(1) 報價獎： 

I. 日光報價獎(8:45 至 17:30)：達前項競賽標準者，每月合計

UDF、SPF 或 UNF 日光時段競賽績效成績，依競賽績效成績排

序，前 3 名依序頒發下列獎額73： 

                                                 
72UDF、SPF、UNF 成績計算權重： 

買賣價差 ticks 
權數 

買賣申報 

數量 
權數 報價時段 權數 

UDF SPF UNF 

9~15 個 ticks 8~10 個 ticks 8~10 個 ticks 1 11 口~15 口 1 8:45~13:45 1 

5~8 個 ticks 6~7ticks 6~7ticks 2 16 口~20 口 1.5 15:00~17:30 2 

4 個 ticks 以內 4~5ticks 4~5ticks 3 21 口以上 2 17:30~21:30 3 

 3 個 ticks 以內 3 個 ticks 以內 4  21:30~24:00 4 

 
73獲頒報價獎之成績相同時，則依交易量排序，其他獎項之標準亦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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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名：新臺幣 18 萬元整。 

第二名：新臺幣 12 萬元整。 

第三名：新臺幣 8 萬元整。 

    第一名，當月 UDF、SPF 及 UNF 日光時段(8:45 至 17:30)日

均成交口數合計數須達 300 口；第二名，當月 UDF、SPF 及

UNF 日光時段(8:45 至 17:30) 日均成交口數合計數須達 200 口；

第三名，當月 UDF、SPF 及 UNF 日光時段(8:45 至 17:30) 日均

成交口數合計數需達 100 口。若未達前述最低成交口數，則依實

際符合最低成交口數所對應之最高名次發放獎金。 

II. 星光報價獎(17:30~24:00)：達前項競賽標準者，每月合計

UDF、SPF 或 UNF 星光時段競賽績效成績，依競賽績效成績排

序，前 5 名依序頒發下列獎額： 

第一名：新臺幣 24 萬元整。 

第二名：新臺幣 18 萬元整。 

第三名：新臺幣 12 萬元整。 

第四名：新臺幣 8 萬元整。 

第五名：新臺幣 4 萬元整。 

    第一名，當月 UDF、SPF 及 UNF 星光時段(17:30 至 24:00)

日均成交口數合計數須達 500 口；第二名，當月 UDF、SPF 及

UNF 星光時段(17:30 至 24:00) 日均成交口數合計數須達 400

口，第三名，當月 UDF、SPF 及 UNF 星光時段(17:30 至 24:00) 

日均成交口數合計數須達 300 口，第四名，當月 UDF、SPF 及

UNF 星光時段(17:30 至 24:00)成交口數合計數須達 200 口，第五

名，當月 UDF、SPF 及 UNF 星光時段(17:30 至 24:00) 日均成交

口數合計數須達 100 口。若未達前述最低成交口數，則依實際符

合最低成交口數所對應之最高名次發放獎金。 

(2) 成交加值獎：獲頒日光時段或星光時段報價獎之得獎人，且依當

月獎勵標的(UDF、SPF 及 UNF)合計日均成交口數達 500 口以上

者，按成交口數排序取前 3 名，再頒發下列獎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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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名：新臺幣 24 萬元整。 

第二名：新臺幣 18 萬元整。 

第三名：新臺幣 12 萬元整。 

(3) 交易員獎： 

I. 日光時段交易員獎：參與日光時段(8:45~17:30) UDF、SPF 及

UNF 報價法人機構所屬交易員，依日光報價獎名次可獲頒下列

獎額： 

第一名：新臺幣 4 萬元整。 

第二名：新臺幣 3 萬元整。 

第三名：新臺幣 2 萬元整。 

II. 星光時段交易員獎：參與星光時段(17:30~24:00) UDF、SPF 及

UNF 報價法人機構所屬交易員，依星光報價獎名次可獲頒下列

獎額： 

第一名：新臺幣 5 萬元整。 

第二名：新臺幣 4 萬元整。 

第三名：新臺幣 3 萬元整。 

第四名：新臺幣 2 萬元整。 

第五名：新臺幣 1 萬元整。 

(三) 英國富時 100 期貨(F1F)競賽活動 

1. 競賽標準：於 8:45~24:00 對 F1F 進行報價，符合以下標準者，報價納

入競賽績效計算74： 

(1) F1F 最近月及次近月契約平均每日買賣報價時間達 4 小時以上； 

(2) 買賣報價價差不得高於 10 ticks； 

(3) 買賣申報數量皆不得低於 5 口； 

(4) 當月日均成交口數達 5 口以上。 

                                                 
74F1F 平均每日報價時間及交易量係採日盤及夜盤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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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每日競賽績效成績75=F1F 最近月及次近月契約之報價維持秒數×買賣申

報數量權數×報價時段權數×買賣價差權數 

(1) 日光時段(8:45 至 17:30)競賽績效成績= Σ 每日 8:45 至 17:30 之報

價成績 

(2) 星光時段(17:30 至 24:00)競賽績效成績= Σ 每日 17:30 至 24:00 之

報價成績 

3. 競賽獎項： 

(1) 報價獎： 

I. 日光報價獎(8:45 至 17:30)：達前項競賽標準者，每月依日光時

段競賽績效成績排序，前 4 名依序頒發下列獎額76： 

第一名：新臺幣 13 萬元整。 

第二名：新臺幣 8 萬元整。 

第三名：新臺幣 5 萬元整，2 名。 

    第一名至第三名當月 F1F 日光時段(8:45 至 17:30)日均成交

口數須達 5 口。 

II. 星光報價獎(17:30~24:00)：達前項競賽標準者，每月依競賽績

效成績排序，前 4 名依序頒發下列獎額： 

第一名：新臺幣 17 萬元整。 

第二名：新臺幣 10 萬元整。 

第三名：新臺幣 5 萬元整，2 名。 

    第一名至第三名當月 F1F 星光時段(17:30 至 24:00)日均成交

口數須達 5 口。 

                                                 
75F1F 成績計算權重： 

買賣價差 權數 買賣申報數量 權數 報價時段 權數 

8~10 個 ticks 1 16 口以上 2 8:45~13:45 1 

6-7 個 ticks 2 11 口~15 口 1.5 15:00~17:30 2 

5 個(含)ticks 以內 3 6 口~10 口 1 17:30~21:30 3 

    21:30~24:00 4 

 
76獲頒報價獎之成績相同時，則依交易量排序，其他獎項之標準亦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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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成交加值獎：獲頒日光時段或星光時段報價獎之得獎人，且依當

月 F1F 合計日均成交口數達 5 口以上者，按成交口數排序取前 4

名，再頒發下列獎額： 

第一名：新臺幣 13 萬元整。 

第二名：新臺幣 8 萬元整。 

第三名：新臺幣 5 萬元整，2 名。 

(3) 交易員獎： 

I. 日光時段交易員獎：參與日光時段(8:45~17:30) F1F 報價法人機

構所屬交易員，依日光報價獎名次可獲頒下列獎額： 

第一名：新臺幣 3.5 萬元整。 

第二名：新臺幣 2 萬元整。 

第三名：新臺幣 1 萬元整，2 名。 

II. 星光時段交易員獎：參與星光時段(17:30~24:00) F1F 報價法人

機構所屬交易員，依星光報價獎名次可獲頒下列獎額： 

第一名：新臺幣 5 萬元整。 

第二名：新臺幣 3 萬元整。 

第三名：新臺幣 2 萬元整，2 名。 

十、 商品期貨及選擇權商品 

(一) 黃金期貨(GDF)、臺幣黃金期貨(TGF)及布蘭特原油期貨(BRF)競賽活動 

1. 競賽標準： 

(1) 日光時段競賽標準：8:45~17:25 對 GDF、TGF 及 BRF 進行報

價，符合以下標準者，報價納入績效計算：  

商品 GDF TGF BRF 

報價月份 最近月及次近月契約 

持續報價時間 平均每個契約每日買賣雙邊報價時間達 4 小時以上 

報價價差 18 個 ticks(1tick=0.1

點) 

18 個 ticks(1tick=0.5

點) 

10 個 ticks (1 個

tick 為 0.5 元/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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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 GDF TGF BRF 

買賣申報數量 5 口 5 口 10 口 

(2) 星光時段競賽標準：17:25~24:00 對 GDF、TGF 及 BRF 進行報

價，符合以下標準者，報價納入績效計算： 

商品 GDF TGF BRF 

報價月份 最近月及次近月契約 

持續報價時間 平均每個契約每日買賣雙邊報價時間達 4 小時以上 

報價價差 
18 個 ticks(1tick=0.1

點) 

18 個 ticks(1tick=0.5

點) 

10 個 ticks (1 個

tick 為 0.5 元/桶) 

買賣申報數量 5 口 5 口 10 口 

2. 競賽績效成績計算： 

(1) 各商品每日競賽績效成績77=獎勵標的最近月及次近月契約之報價

維持秒數×買賣申報數量權數×報價時段權數×買賣價差權數×報價

標的權數 

(2) 日光時段(8:45 至 17:25)競賽績效成績= Σ(GDF 每日 8:45 至 17:25

之競賽績效成績+ TGF 每日 8:45 至 17:25 之競賽績效成績+BRF

每日 8:45 至 17:25 之競賽績效成績) 

(3) 星光時段(17:25 至 24:00)競賽績效成績= Σ(GDF 每日 17:25 至

24:00 之競賽績效成績+TGF 每日 17:25 至 24:00 競賽績效成績+ 

BRF 每日 17:25 至 24:00 競賽績效成績) 

3. 競賽獎項： 

                                                 
77GDF、TGF 及 BRF 成績計算權重： 

買賣價差 ticks 

權數 

買賣申報數量 

權數 報價時段 權數 
報價標的權

數 
權數 

GDF、TGF BRF GDF、TGF BRF 

9~18 個 ticks 8~10 個 ticks 1 16 口以上 26 口以上 2 8:45~13:45 1 GDF、TGF 1 

6~8 個 ticks 5~7 個 ticks 2 11 口~15 口 21 口~25 口 1.5 13:45~17:25 2 BRF 2 

5 個 ticks 以內 4 個 ticks 以內 3 6 口~10 口 11 口~20 口 1 17:25~21:00 1  

  21:00~24:0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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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報價獎： 

I. 日光報價獎(8:45 至 17:25)：達前項日光時段競賽標準者，每月

合計 GDF、TGF 或 BRF 日光時段競賽績效成績，依競賽績效

成績排序，前 4 名依序頒發下列獎額78： 

第一名：新臺幣 12 萬元整。 

第二名：新臺幣 8 萬元整。 

第三名：新臺幣 5 萬元整，2 名。 

    第一名，當月 GDF、TGF 及 BRF 日光時段(8:45 至 17:25)日

均成交口數合計數須達 150 口；第二名，當月 GDF、TGF 及

BRF 日光時段(8:45 至 17:25)日均成交口數合計數須達 100 口；

第三名，當月 GDF、TGF 及 BRF 日光時段(8:45 至 17:25)日均成

交口數合計數需達 75 口。若未達前述最低成交口數，則依實際

符合最低成交口數所對應之最高名次發放獎金。 

II. 星光報價獎(17:25~24:00)：達前項星光時段競賽標準者，每月

合計 GDF、TGF 或 BRF 星光時段競賽績效成績，依競賽績效

成績排序，前 4 名依序頒發下列獎額： 

第一名：新臺幣 15 萬元整。 

第二名：新臺幣 11 萬元整。 

第三名：新臺幣 8 萬元整。 

第四名：新臺幣 5 萬元整。 

    第一名，當月 GDF、TGF 及 BRF 星光時段(17:25 至 24:00)

日均成交口數合計數須達 50 口；第二名，當月 GDF、TGF 及

BRF 星光時段(17:25 至 24:00)日均成交口數合計數須達 30 口；

第三名，當月 GDF、TGF 及 BRF 星光時段(17:25 至 24:00)成交

口數合計數須達 20 口；第四名，當月 GDF、TGF 及 BRF 星光

時段(17:25 至 24:00)成交口數合計數須達 10 口。若未達前述最

低成交口數，則依實際符合最低成交口數所對應之最高名次發放

獎金。 

                                                 
78 獲頒報價獎之成績相同時，則依交易量排序，其他獎項之標準亦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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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成交加值獎：獲頒報日光時段報價獎或星光時段報價獎且合計日

均成交口數達 100 口(8:45-24:00)以上，按成交口數排序取前 3

名，再頒發下列獎額： 

第一名：新臺幣 15 萬元整。 

第二名：新臺幣 10 萬元整。 

第三名：新臺幣 6 萬元整。 

(3) 交易員獎： 

I. 日光時段交易員獎：參與 GDF、TGF 及 BRF 日光時段

(8:45~17:25)報價法人機構所屬交易員，依日光報價獎名次可

獲頒下列獎額： 

第一名：新臺幣 5 萬元整。 

第二名：新臺幣 4 萬元整。 

第三名：新臺幣 2 萬元整，2 名。 

II. 星光時段交易員獎：參與 GDF、TGF 及 BRF 星光時段

(17:25~24:00) 報價法人機構所屬交易員，依名次可獲頒下列獎

額： 

第一名：新臺幣 5 萬元整。 

第二名：新臺幣 4 萬元整。 

第三名：新臺幣 3 萬元整。 

第四名：新臺幣 2 萬元整。 

(二) 夜盤黃金選擇權(TGO)報價獎勵活動 

1. 競賽標準：於夜盤(17:25~24:00)對 TGO 進行報價，符合以下標準者，

報價納入競賽績效計算： 

(1) 最近月及次近月契約價平79上下 5 檔共 40 個序列中，至少 20 個

序列提供持續報價，平均每日每個序列持續報價時數達 5 小時以

上。 

(2) 買賣申報數量皆不得低於 10 口。 

                                                 
79價平以臺幣黃金期貨最近月契約即時價格為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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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買賣價差不得高於下列規定： 

申報買價 
最近月契約 

最大價差 

次近月契約 

最大價差 

未達 50 點 3 點 5 點 

50 點以上，未達 100 點 5 點 8 點 

100 點以上，未達 250 點 8 點 15 點 

250 點以上 15 點 25 點 

2. 競賽績效成績=Σ 夜盤 TGO 最近月及次近月契約各序列之報價維持秒數

×TGO 報價價差權數80。 

3. 競賽獎項： 

(1) 報價獎：達前項競賽標準者，依競賽績效成績排序前 4 名頒發下

列獎額： 

第一名：新臺幣 11 萬元整。 

第二名：新臺幣 8 萬元整。 

第三名：新臺幣 5 萬元整。 

第四名：新臺幣 3 萬元整。 

十一、 24:00 至次日 5:00 提供流動性獎勵活動 

1. 競賽標準：對 TX、MTX、TE、ZEF、TXO、RTF、RHF、TGO、

XEF、XJF、XBF、XAF、UDF、SPF、UNF、GDF、TGF 及 BRF 等商

品，於 24:00 至次日 5:00 報價，達以下標準者，納入績效計算： 

商品 報價契約81 價差 委託口數 平均報價時間 

TX 最近月 6 個 ticks 5 口 2 小時 

MTX 最近月 6 個 ticks 10 口 2 小時 

                                                 
80TGO 價差計算權數： 

權數 1 2 

申報買價 最近月契約最大價差 次近月契約最大價差 最近月契約最大價差 次近月契約最大價差 

未達 50 點 3 點 5 點 2 點 4 點 

50 點以上，未達 100 點 5 點 8 點 4 點 6 點 

100 點以上，未達 250 點 8 點 15 點 6 點 12 點 

250 點以上 15 點 25 點 12 點 20 點 

 
81 若報價月份僅有最近月契約，則到期前 5 個營業日可就最近月或次近月契約進行報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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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 報價契約81 價差 委託口數 平均報價時間 

TE 最近月 10 個 ticks 3 口 2 小時 

ZEF 最近月 14 個 ticks 20 口 2 小時 

TXO 
週、最近月、次近月及

次二近月 

同七(三)1.(3)之

報價價差規定 
20 口 2 小時 

RTF 最近月、次近月 

、第 1 季月 
60 個 ticks 

25 口 2 小時 

RHF 5 口 2 小時 

TGO 最近月 
同十(二)1.(3)報

價價差規定 
10 口 2 小時 

XEF 最近月 10 個 ticks 25 口 2 小時 

XJF 最近月 10 個 ticks 25 口 2 小時 

XAF 最近月 10 個 ticks 25 口 2 小時 

XBF 最近月 10 個 ticks 25 口 2 小時 

UDF 最近月 15 個 ticks 10 口 2 小時 

SPF 最近月 10 個 ticks 10 口 2 小時 

UNF 最近月 10 個 ticks 10 口 2 小時 

F1F 最近月 10 個 ticks 5 口 2 小時 

GDF 最近月 18 個 ticks 5 口 2 小時 

TGF 最近月 18 個 ticks 5 口 2 小時 

BRF 最近月 10 個 ticks 10 口 2 小時 

2. 競賽績效計算：當月於 24:00 至次日 5:00，符合前項競賽標準之商品數

達 6 項以上。 

3. 競賽獎項： 

(1) 報價獎：計算符合前項競賽標準之商品，依商品數排序，前 4 名

頒發以下獎額82： 

第一名：新臺幣 16 萬元整。 

第二名：新臺幣 12 萬元整。 

第三名：新臺幣 10 萬元整。 

第四名：新臺幣 8 萬元整。 

(2) 交易員獎：符合前項競賽標準且獲頒報價獎者，若符合標準之報

價商品數達 6 項以上，獲頒交易員獎 3 萬元；若符合標準之報價

                                                 
82 報價商品數相同者，依報價時間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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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數達 10 項以上，可再獲頒交易員獎 3 萬元，合計最高 6 萬

元。 

十二、 24:00 至次日 5:00 美股指數期貨報價獎勵活動 

1. 競賽標準：於 24:00 至次日 5:00 對 UDF、SPF 及 UNF 進行報價，符合

以下標準者： 

(1) UDF、SPF 及 UNF 最近月契約83，每個商品平均每日買賣報價時

間各達 3.5 小時以上； 

(2) 買賣報價價差不得高於： 

報價契約 價差 

UDF 15 ticks 

SPF 10 ticks 

UNF 10 ticks 

(3) 買賣申報數量皆不得低於 10 口。 

2. 競賽獎項： 

(1) 報價獎：符合前項競賽標準者，依平均每日買賣報價時間排名，

取 3 名，每名獎勵金新臺幣 8 萬元整。 

(2) 交易員獎：獲頒前述報價獎者，法人機構所屬交易員依報價獎名

次，取 3 名，每名獎勵金新臺幣 1.5 萬元整。 

十三、 24:00 至次日 5:00 富時 100 期貨報價獎勵活動 

1. 競賽標準：於 24:00 至次日 5:00 對 F1F 進行報價，符合以下標準者： 

(1) F1F 最近月契約84平均每日買賣報價時間達 2 小時以上； 

(2) 買賣報價價差不得高於 10 ticks； 

(3) 買賣申報數量皆不得低於 5 口。 

2. 競賽獎項： 

(1) 報價獎：符合前項競賽標準者，依平均每日買賣報價時間排名，

取 3 名，每名獎勵金新臺幣 5 萬元整。 

                                                 
83 到期前 5 個營業日可就最近月或次近月契約進行報價 
84 到期前 5 個營業日可就最近月或次近月契約進行報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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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交易員獎：獲頒前述報價獎者，法人機構所屬交易員依報價獎名

次，取 3 名，每名獎勵金新臺幣 1 萬元整。 

柒、 附則 

一、 自行成交之成交口數不予列入成績之計算，參加者之交易若有不合法規規定

者，期交所得取消參加資格，並依相關市場管理規定辦理。 

二、 本活動獎金一律採匯款方式核發，如得獎人屬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或在

中華民國境內有固定營業場所之營利事業，且得獎獎金超過新臺幣 20,000 元

者，扣繳百分之 10 之所得稅。另依印花稅法規定，得獎金額應扣繳千分之 4 印

花稅，若經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核准，得彙總繳納之得獎人，或得獎者主張依

印花稅法或其他相關規定免繳印花稅者，或得獎者為外資法人機構，且係於中

華民國境外書立收據者，期交所不代扣印花稅。 

三、 本活動獎勵對象為非期貨自營商者，交易經手費折減由期交所折減予期貨商，

再由期貨商折減予符合獎勵標準之獎勵對象；結算手續費折減則由期交所先折

減予結算會員，結算會員折減予期貨商，再由期貨商折減予符合獎勵標準之獎

勵對象。 

四、 交易員獎項得由法人機構指派所屬交易員領取或併入公司獎金。期交所將以電

子郵件寄發成績通知，得獎造市者或法人機構應於期交所寄發通知日起 1 個月

內，告知交易員獎得獎名單及匯款資料，逾期視同放棄。如填寫資料不實或不

正確致期交所無法通知得獎人或無法完成匯款時，期交所不負任何責任。 

五、 報名參與本活動之法人機構資格，期交所保留准駁權利。 

六、 期交所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向得獎人告知下列事項：得獎人提供予期交所所蒐

集之姓名、身分證字號、電話、戶籍地址、金融機構帳號等個人資料，期交所

將於本活動及發送獎金之目的範圍內以書面或電子形式處理或利用，至本活動

結束且相關獎金發送等後續相關程序執行完畢及依法應保存期間屆滿為止。就

期交所所蒐集上述個人資料，得獎人得向期交所要求查詢或請求閱覽、製給複

本、補充或更正、停止蒐集、處理、利用或刪除之。惟得獎人若提出前述要求

時，應自行承擔因此所生之損失或損害，包括但不限於期交所可能無法對得獎

人提供獎金等相關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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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本辦法內容若有任何異動，將於期交所網站公告並即日起生效，不另行個別通

知。 

八、 本辦法若有未盡事宜，期交所保有最終解釋權與增修權，並得依實際狀況修

改、增加或刪除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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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期貨交易所 

法人機構報價獎勵活動報名表 

機構名稱  

交易帳號 期貨商代號╴ ╴ ╴ ╴ ╴ ╴ ╴  帳號╴╴╴╴╴╴ 

參與報價商品 

□ 日盤臺股期貨及小型臺指期貨與日夜盤小型臺指期貨 

週到期契約 

□ 夜盤臺股期貨及小型臺指期貨 

□ 臺指選擇權 

□ 電子期貨、小型電子期貨及金融期貨 

□ 臺灣 50 期貨及櫃買期貨 

□ 臺灣永續期貨及臺灣生技期貨 

□ 匯率類期貨 

□ 美國道瓊期貨、美國標普 500 期貨及 

美國那斯達克 100 期貨 

□ 英國富時 100 期貨 

□ 日本東證期貨 

□ 黃金類期貨及布蘭特原油期貨 

□ 黃金選擇權 

聯絡人姓名：＿＿＿＿＿＿＿＿ 

聯絡人電話：＿＿＿＿＿＿＿＿ 

聯絡人傳真：＿＿＿＿＿＿＿＿  

聯絡 E-mail：＿＿＿＿＿＿＿＿  

公司簽章：＿＿＿＿＿＿＿＿＿＿＿＿＿＿＿＿＿＿＿＿＿＿＿＿＿ 

日期：       年       月       日 

＊有關本交易獎勵活動之相關訊息，請參考期交所網站公告 www.taifex.com.tw 或洽臺灣期貨交易所交易部方先生、林

先生、邱小姐(電話:2369-5678 分機 3380、3285、3136) 

＊請將填具完成之報名表 E-mail 至期交所(josephfang@taifex.com.tw,yushenglin@taifex.com.tw,megchiu@taifex.com.tw) 

mailto:josephfang@taifex.com.tw
mailto:megchiu@taifex.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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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期貨交易所法人機構報價獎勵活動 

參加機構聯絡人同意書 

    本人同意因本人所任職之公司向貴公司申請「法人機構報價獎勵活動」（以

下簡稱獎勵活動），而蒐集、處理及利用本人個人資料。 

        本人同意貴公司就本人個人資料之蒐集範圍為本人之姓名、電話及        

E-mail，蒐集時間由本人提供之日起至獎勵活動結束後 5 年止。 

    本人知悉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 條規定，就本人之個人資料行使查詢或請

求閱覽、請求製給複製本及請求補充或更正之權利，另於獎勵活動結束後 5 年，本人

得請求貴公司停止蒐集、處理、利用及刪除本人之個人資料。 

 

        此致  

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本人：                                                   （簽名） 

 

 

 
 


